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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太原市公安局食品药品违法犯罪

案件举报奖励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食药环侦支队，各分、县（市）局：

现将《太原市公安局食品药品违法犯罪案件举报奖励实

施办法（试行）》印发你们，请结合本地实际，认真贯彻落

实。

太原市公安局

2017 年 12 月 15 日



太原市公安局食品药品违法犯罪案件举报

奖励实施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山西省食品药品安全举报奖励办

法》及《山西省公安机关食品药品违法犯罪案件举报奖励实

施办法(试行)》，进一步强化社会监督，鼓励公民、法人和

其他组织及时举报食品药品违法犯罪案件线索，严厉打击食

品违法犯罪活动，结合我市公安工作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举报奖励，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

组织，就食品、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化妆品等食药

领域犯罪行为或相关线索举报，经公安机关查证属实后对举

报人给予奖励的行为。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太原市范围内涉嫌食品药品犯罪

行为的举报奖励。

第四条 公安机关应当公布举报电话，方便公民、法人

和其他组织进行举报。

第五条 举报奖励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有明确的举报对象、具体的举报事实；

（二）举报的线索及证据经查证属实；

（三）举报内容事先未被有关公安机关掌握；

（四）举报内容经立案查处；



（五）举报内容是可能危害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

犯罪行为。

第六条 下列举报情形不予奖励：

（一）公安机关、食药监管工作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举报

或其授意他人的举报；

（二）依照食品药品相关法律法规及规定负有法定监督、

发现、报告违法行为义务人员的举报；

（三）消费者为了维护自身权益且不涉及公共利益向各

级公安机关的投诉；

（四）假冒伪劣产品的被假冒方及其委托代理人或利害

关系人的举报；

（五）从事食品药品违法犯罪活动嫌疑人员主动交代、

自首或主动归案的；

（六）在调查取证、侦查、审理等过程中新发现或者从

事食品安全犯罪活动的人员新交代的；

（七）属申诉案件的举报；

（八）法律法规及相关文件规定的其他不适用情形。

第七条 下列行为涉嫌犯罪的，属于本办法举报奖励范

围：

（一）涉嫌生产、销售伪劣食品药品的；

（二）涉嫌生产、销售假药的；

（三）涉嫌生产、销售劣药的；



（四）涉嫌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的；

（五）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

（六）涉嫌生产、销售伪劣农药、兽药、化肥、种子的；

（七）涉嫌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械的；

（八）涉嫌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化妆品的；

（九）涉嫌非法采集、供应血液或者制作、供应血液制品

的；

（十）涉嫌假冒食品药品注册商标的；

（十一）涉嫌销售假冒食品药品注册商标的商品的；

（十二）涉嫌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食品药品注册商

标标识的；

（十三）其它涉嫌食品药品违法犯罪的。

第八条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举报奖励实行分级负

责。

市局食品药品和环境犯罪侦查支队负责调查处理的举

报线索的奖励，由支队直接填写《太原市食品药品违法犯罪

案件举报奖励申报表》，经支队主要负责人审核签字后，报

警务保障部审批，审批后，领取现金、兑现奖励举报人。

各分、县（市）局负责调查处理的举报线索的奖励，填

写《太原市食品药品违法犯罪案件举报奖励申报表》，经分、

县（市）公安机关主要负责人审核签字后，报市局食品药品

和环境犯罪侦查支队复审，经支队主要负责人复审签字后报



警务保障部审批，审批后，由分、县（市）局食品药品和环

境犯罪侦查大队领取现金，兑现奖励举报人。

第九条 公安机关应当自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之日起 20个

工作日内，对奖励事项作出决定。

第十条 举报奖励设为三个等级：

（一）一级奖励：提供被举报方的详细违法事实、线索

及直接证据，举报内容与违法事实完全相符的，按案件货值

金额的 6％予以奖励；按比例计算奖励金额不足 500 元的，

按 500 元奖励。

（二）二级奖励：提供被举报方的违法事实、线索及部

分证据，举报内容与违法事实相符的，按案件货值金额的 4％

予以奖励；按比例计算奖励金额不足 300 元的，按 300 元奖

励。

（三）三级奖励：提供被举报方的违法事实或线索，不

能提供相关证据，举报内容与违法事实基本相符的，按案件

货值金额的 2％予以奖励；按比例计算奖励金额不足 200 元

的，按 200 元奖励。

（四）无涉案货物或者货值金额无法计算，但举报情况

确实存在的，根据举报等级、违法情节、危害程度等因素予

以 200 元至 2000 元的奖励。

（五）每起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



第十一条 下列违法行为的举报，按照本办法标准予以

双倍奖励。

（一）在农产品种植、养殖、加工、收购、运输过程中

使用违禁药物的；

（二）使用非食用物质和原料生产加工食品，违法生产、

销售和使用食品非法添加物，或者使用回收食品作为原料生

产食品的；

（三）加工销售有毒有害儿童食品、乳及乳制品、肉及

肉制品的；

（四）生产、经营、使用假药的；

（五）生产销售其他有毒有害食品的。

第十二条 新闻媒体或记者在掌握重要违法案件线索并

在公开报道前，向公安机关通报、举报和协助调查取证的，

按一级奖励标准予以奖励。

生产经营单位内部人员举报的，按照一级奖励标准予以

双倍奖励。

第十三条 举报的案件线索能够避免发生重大食品药品

安全事故或者重大人身伤害的，可以酌情予以特别奖励。

第十四条 举报人奖励确认：

（一）同一案件被不同举报人多次举报且内容相同的，

只给予第一举报人奖励。举报顺序以受理举报的时间为准。



（二）同一案件被多人共同举报的，只奖励一次，不重

复奖励。所有举报人须一同到指定地点领取奖金。其中一名

或多名举报人委托他人代领的，受托人须提供受托人有效身

份证明、所有举报人授权委托书及有效身份证明。奖金由举

报人协商分配。

（三）举报人无正当理由逾期 6 个月未领取奖金的，视

为自行放弃。

第十五条 严格为举报人保密，未经举报人同意，不得

以任何方式泄露举报人的信息。

第十六条 民警有下列情况的，视情节轻重给予纪律处

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一）伪造举报材料，冒领举报奖金的；

（二）对举报人或举报情况敷衍了事，没有认真核实查

处的；

（三）泄露举报人信息或因工作失职造成其他泄密的；

（四）向被举报人通风报信，帮助其逃避查处的。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 存三 )

太原市公安局警令部 2017 年 12 月 15 日印发


